
 

 

 

 

 

 

 

 

 

 

 

 

 

 

 

花蓮縣政府 

105年 4月 

花蓮市日出觀光香榭大道 

整體景觀工程 

計畫書 



11、花蓮市日出觀光香榭大道整體景觀工程計畫(編號 5.12) 

(一)績效指標 

表5.5.46 行動計畫1.5.12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單位 基準值 民國 104 年 民國 110 年 長期目標 

新增工作機會(+) 人 0 +10 +288 +250 以上 

增加觀光人數(+) 萬人次 89.07 +0 +89 +90 以上 

增加店面收入(+) 元人 90 +0 +300 +350 以上 

(二)工作指標 

1.改善自由街沿線景觀品質低落與凌亂環境 

2.復興自由街排水與溝仔尾商街文化 

3.改善周邊交通動線，周邊景點串連 

(三)計畫內容 

計畫主要實施區位為花蓮縣花蓮市，北含美崙溪、南至

吉安溪、西鄰北迴鐵路東至南濱海岸範圍內之市區。花蓮市

依山面海，北接新城，西接秀林，南鄰吉安，東瀕太平洋，

是台灣地區陽光照光耀的第一座城市，有日照台灣，首見花

蓮之稱。行政區域面積 29.41 平方公里，區分為 45 個行政

里，人口總數約 10 萬 7 千人，是東台灣人口最密集的縣轄

市，同時也是縣治所在地，為花蓮縣的行政中心及樞紐。 

1.計畫範圍 

本計畫針對花蓮市舊城區進行整體風貌營造，核心基地

以自由街街區延伸的生活圈為計畫範圍，包括溝仔尾自由街

/明義街，主要道路林森路、中正路、中華路、重慶路、南

濱路及橫向四條老街：南京街、成功街、福建街、廣東街

等，與鄰近居民生活圈列為規劃營造核心，重塑花蓮市舊街

區整體環境，並建構花蓮門戶觀光休閒亮點，帶動花蓮經濟



發展，進一步推動花蓮觀光遊憩事業朝向高品質、特色化之

國際觀光休閒中心。 

 

圖 5.5.8 日出觀光香榭大道計畫範圍圖 

2.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依花蓮地政事務所提供之最新地籍資料，調查基地範圍

之公有土地，由西北側林森路至東南側海岸路段分別為國有

財產局、花蓮縣政府及花蓮市公所之用地，於下游左岸(廣

東街至海岸路段)之大面積公有土地，分別屬花蓮縣政府及

鐵路管理局用地。 

 

 

 

核心基地範圍 



3.計畫構想 

自由街是花蓮市舊城區一條兼具排水功能的街道，因舊

城區沒落且排水機能不佳造成環境窳陋，而在溝渠加蓋後，

原有之自由街增加了市民休閒與活動場地，因此為了延續南

北濱海公園之休憩活動與綠帶空間，故提出改造自由街景觀

的計畫規劃構想。 

(1)規劃定位 

自由街-都市排水道因功能的轉換成為都市裡一個新的人

本帶狀空間 

溝仔尾-是一個從過去切割都市關係的排水道空間，轉化

成凝聚都市生命力的拉鍊角色 

 藉由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來閱讀與思考，讓舊水道空間具有花

蓮地方生活及觀光休閒空間特色。 

 藉由新元素與公共藝術引入之方式，展現現今地方文化發展

的進步及社會之尊重。 

 達成創造對當地居民深具意義與吸引外來遊客之空間場所

以公共空間成為行動的場域，包含流動與多元的可能。 

(2)規劃願景 

願景-肩負城市復興的日出香榭大道  

 展現與重塑原有豐富地域人文特色 

 兼顧創意、文化、藝術的目標 

 發展「自由街」成為花蓮市核心時尚休閒軸帶 

 



 

 

(3)規劃理念 

A.文化美學 

自由街的變遷象徵著花蓮市的商業榮景與歷史文

化，在整體規劃理念上，期能展現其人文、歷史、生態

等多采多姿的風貌，反映花蓮市的獨特美學及文創資

產，例如:花蓮創意園區及舊鐵道園區;與其所處環境緊

密結合，分別在城市生態、時尚休閒、文化藝術各有突

出，相輔相成。 

B.景觀構築 

藉由改善自由街排水整治，激盪出藍帶與綠帶的漣

漪，強調出步行動線的韻律躍動感，使整體的景觀設計

如同旋律一般有起有伏，有高有低，並成就為一個整體

的意象，更可藉此提昇景觀品質，提昇居民的生活環境

品質。 

C.休憩觀光 

配合整體開放空間系統架構與市區其他公園綠地、

學校、文創園區、市場、商店街及遊憩據點相結合，形

結合人文與時尚美學的生活綠軸 



成健全之休憩觀光網絡，並利用光、音、水、綠塑造良

好的休閒空間環境。 

(4)空間規劃主軸 

自由街就像是凌駕在銀色溪水上的綠色絲絨，交織

串起沿線珍貴的歷史、人文、地景裝置配件，結合三度

空間的立體畫布，夜晚以點的耀眼光源串連沿線開放空

間，舖成出一條色彩鮮明的日出香榭大道，豐富城市觀

光之三度空間體驗，勾勒出花蓮未來生活空間發展藍

圖。 



 

 整合沿線之明義國小、花蓮創意園區、舊鐵道徒步

區、重慶市場至洄瀾之心及陽光電城等公共開放空

間，引入親水、休憩、休閒等活動，使沿線空間機能

更加活化。 

 強化各道路交會處之入口意象，以廣場美化方式，配

合具地域特性之墩柱或燈具塑造入口意象，並設置具

有特色的街道家具和資源解說牌簡介當地之歷史及

人文特色。 

 結合藍帶與綠帶開放空間系統，強化基地空間結構的

綠意生態‧錦繡大

地 每個段落與其所處環境

緊密結合，分別在城市

生態、時尚休閒、文化

藝術各有突出，相輔相

成。 城市櫥窗‧文化符號 

在景觀體驗上，強調行

進動線上的韻律躍動

感，成就為一個整體的

意象，烙印在用路人與

觀賞者的心靈地圖。 

連續的樂章也表達了一

種從過去到未來，凝結文

化藝術地圖與生活美學

的設計情緒。 

洄瀾地景‧藝術新都 



完整性並串聯至其他觀光休憩據點。 

 

 

本計畫自由街區路廊自林森路至南濱路共計 1,400

公尺，本區之景觀規劃方案以自由街排水整治完成後街

道空間為主，全區為人行徒步區，研擬其景觀空間配置

型態，說明如下: 

 
空間機能 規劃內容 

道路 
人行徒步區-寬度 12m 

總長度約 1320m 

綠帶 
徒步區兩側-寬度 6m*2 

總長度約 1304.5m 

人行道 
臨建物側-寬度 3m*2 

總長度約 1065.5m 

 

(1)城市生態 

林森路至中正路段，此區配合周邊明義國小打造

親子活動空間，配合舒適愜意的林蔭大道並在出入口

空間設置兒童廣場及安全的通學步道系統，並與花蓮

文化創意園區與舊鐵道行人徒步區的串連，使此區成

為文創綠廊核心發展區。 

 

 



(2)時尚休閒 

中正路至福建街段，兩側綠帶及林蔭大道圍塑出

具有時尚流行的商店街，在節點與廣場設計上，利用

線條的曲線變化，並結合街道家具，營造出兼具時尚

與藝文氣息的自由香榭大道。 

 

(3)文化藝術 

福建街至海濱路段，配合主題分區放置公共藝

術，塑造藝術街區並引導至端景水池，人行道配合綠

帶營造舒適悠然的徒步休閒空間，配合重慶市場全新

風貌並串連陽光電城，夜間照明的變化搭配公共藝術

塑造花蓮夜晚新亮點。 



4.經費概估 

包含直接工程費及自辦工程費，預估發包工程費 2.42

億，設計費約 1,051 萬，總預算經費約 2.6 億。 

表 5-1-1 行動計畫 1.3 經費概估表 

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 242,350,865  

一 施工費 式 1 - 206,634,152  

（一） 
基地準備工程(拆除及

環境整理) 
式 1.00  400,000  

（二） 假設及臨時性工程 式 1.00  5,086,300  

（三） 測量及放樣工程 式 1.00  633,164  

（四） 綠化工程 式 1.00  30,634,688 含養護 

1 棕梠科主景樹喬木 株 872.00 24,968 21,772,096 
蒲葵，中東海

棗 

2 遮蔭喬木 株 218.00 4,500 981,000  

3 灌木 M2 1,564.20 1,500 2,346,300  

4 假儉草皮 M2 14,077.80 300 4,223,340  

5 回填沃土 M3 3,279.88 400 1,311,952  

（五） 
公共藝術，水景及街道

家俱工程 
式 1.00  27,000,000  

（六） 照明工程 式 1.00  50,000,000  

1 景觀高燈燈具 盞 262.00 30,000 7,860,000  

2 地埋點光源 盞 653.00 6,900 4,505,700  

3 造型投影燈具 盞 1,306.00 20,000 26,120,000 

投樹燈、水中

投影燈、投牆

燈、投影燈 

4 管線安裝 式 1.00 11,514,300 11,514,300 約 30% 

（七） 廣播電信工程 式 1.00  10,000,000  

（八） 解說導覽指標工程 式 1.00  5,000,000 含交通指示 

（九） 排水工程 M 2,640.00 3,500 9,240,000 

道路兩側矩

形側溝

(0.7m*0.5m)

改善，含溝蓋

板 

（十） 共同管道工程 M 2,640.00 26,000 68,640,000 
箱涵尺寸

2.5m*2.0m 



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二 品質管制費(約 1%) 式 1.00  2,066,342 含廠驗 

三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費

(約 0.7%) 
式 1.00  1,446,439  

四 
包商利潤、雜費及營造

綜合保險費(約 10%) 
式 1.00  20,663,415  

五 營業稅(5%) 式 1.00  11,540,517  

貳 自辦工程費 23,865,608  

一 
空氣汙染防制費 (約

0.3%) 
式 1.00  692,431  

二 
工程管理費(累退計

價) 
式 1.00  2,196,456  

三 工程設計監造費 式 1.00  18,910,379  

(一) 設計費 式 1.00  10,510,931  

(二) 監造費 式 1.00  8,399,448  

四 
工程備料費(直接工程

費*1.0%) 
式 1.00  2,066,342  

總計 266,216,473  

 

依據前述規劃分區且考量成果效益較高之路段優先執行，

本案執行分期分區計畫及預算如下表： 

表 5-1-2 行動計畫 1.3 分期分區計畫及預算 

工作年 計畫路段 工程經費 工期概估(日曆天) 

105 自辦工程費 23,865,608 - 

106 中正路-福建街 54,350,865 180 

107 福建街-南濱路 94,000,000 240 

108 中正路-林森路 94,000,000 240 

合計 266,216,473 660 

 (四)計畫時程與主辦單位 

1、計畫時程：105 年至 108 年。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 

3、主辦機關：花蓮縣政府。 

4、協辦機關：花蓮縣政府。 

5、執行方式：政府自辦。 



(五)財務計畫 

本案 105 年為規劃及細部設計年，工程興建期主要集中

在民國 106～108年，評估成本及經濟效益值皆以 105年為基

期，計算至 135 年(共 30 年)之財務評估如下表所示。 

 

表5.5.47 行動計畫1.5.12計畫成本收益表(百萬元) 

項目 合計 105 106 107 108 109 年後 

收入 29.28  0.00  0.00  7.55  10.08  11.65  

成本 266.21  23.87  54.35  86.91  89.43  11.65  

淨現金流量 (236.93) (23.87) (54.35) (79.36) (79.35) 0  

累計淨現金流量   (23.87) (78.22) (157.58) (236.93) (236.93) 

收入現值 25.92  0.00  0.00  6.91  8.96  10.05  

成本現值 243.44  23.17  51.23  79.53  79.46  10.05  

淨現金流量現值 (217.52) (23.17) (51.23) (72.62) (70.50) 0  

累計淨現金流量

現值 
  (23.17) (74.40) (147.03) (217.53) (217.53) 

 

 

表5.5.48 行動計畫1.5.12財務評估結果表 

折現率 3% 

自償率(SLR) 11% 

內部報酬率(IRR) 小於-100% 

淨現值(NPV) (217.53) 

 

 

回收年期(PB) 本計畫回收年期超過 5 年 

 



表5.5.49 行動計畫1.5.12經費需求與財源表(百萬元) 

經費來源 

各年度經費需求(百萬元) 105-108 

總計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以後 合計 

非 公務 中央 3.58 8.15 11.91 11.9 0 35.54 35.54 

自 預算 地方 2.39 5.44 7.93 7.93 0 23.69 23.69 

償 花東基金 17.90 40.76 59.52 59.52 0 177.7 177.7 

  其他 0 0 0 0  0 0 

自 其他特種基金 0 0 0 0  0 0 

償 地方發展基金 0 0 0 0  0 0 

  民間投資 0 0 0 0  0 0 

  其他 0 0 7.55  10.08  11.65 17.63  29.28  

合計 23.87 54.35 86.91 89.43 11.65 254.56 266.21 

 

備註：非自償之經費需求係以「中央 15%、花東基金 75%、地方 10%」之比例

分配。具自償之經費需求則依各別計畫性質，由不同比例之特種基金、地方發展

基金、民間投資，又或其他資金來源支應。 

 (六)預期效益 

1、直接效益 

（1）店面營業稅收增加 

相關計畫中附帶的產業活化之升級計畫，以特

色紀念品或文創商品進行整體行銷，吸引遊客於本

處進行「紀念品或手工藝品類」之消費，保守估計則

可產出每人 90 元之消費額(依據「中華民國 101 年來

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以營業額計可達 8,907 萬

元/年，以營業稅5%計算則可課稅400萬元/年，另營

利事業所得稅如採營業稅平均 7%計算，則稅入可達

561 萬元/年。 

（2）周邊公有地之租金收入 

日出大道旁兩側都市計畫多為商業區，總長度



約有 1,330 公尺，計算鄰近計畫區縱深 15m 為出租用

地，合計有 2*1330*15/10000=3.99 公頃。假設出租租

金依據「國有出租基地租金計收標準」為公告地價之

5%為土地租金，檢視本區鄰近土地之 102 年公告地

價，閒置公有地多集中於重慶街以南之民生小段與

福德段，假設民生小段平均 4,000 元/m
2
(公有地面積

約 6.13公頃)，福德段平均 1,000元/m
2
(公有地面積約

4.4 公 頃 ) ， 上 述 兩 段 公 告 地 價 依 比 例 為

(4000*6.13+1000*4.4)/(6.13+4.4)=2746 元/ m
2，則周邊

公有地租金約有 548 萬元/年。 

2、間接效益 

間接效益乃港埠開發所帶動之其他效益，且可

加諸到直接效益的價值上，但量化估算不易，可歸

納如下四項： 

（1）提高市民所得的效益 

除實際於日出大道進行消費之金額外，周邊產

業如飯店、餐飲、運輸、文創…等產業均可分享觀

光人口所帶來之邊際效應，如以前述旅客平均每人

每日購物費 147.89 美元(新台幣約 4,438 元)計之，於

花蓮地區之消費金額以兩天一夜計之，可達 236.99

億元/年，對提高市民所得之效益非常可觀。 

（2）新增就業人口 

本區域目前因街廓老舊商家營業數有限，未來

整體營造且商業區與商圈改造後，因應店家進駐，

其所帶來之就業服務人口將相當可觀，以兩側全長

1,440 公尺之店面街廓，假設每 10 公尺為一店面寬

度，則可能有 144家商店重新整併或進駐，記每店家

2 名員工計算，則就業人口保守估計可增加 288 人，

其對應所增加之個人收入所得稅收亦將回饋國庫以



供其他建設勻用。 

（3）周邊土地增值之效益 

本計畫區土地於鄰近中正與中華路間精華地段

達26,100元/m
2
(民生段362號)，而大道欲往南則地價

銳減，至南濱公園附近地價僅剩 660 元/m
2
(福德段 2

號)，本計畫願景將型塑本區為花蓮市之香榭大道，

並延伸中華路商圈至洄瀾六期與南濱公園，將使整

區成為工商活動較活躍的區塊，不但提高周邊土地

利用效益，使土地增值，亦可同時創造大道旁更大

邊際效益。 

（4）政府稅收增加之效益 

日出大道建設在花蓮地區屬重要基礎與觀光建

設，將促進地區整體產業經濟之發展，政府稅收(如

地價稅、房屋稅、土增稅及契稅等)亦相對增加。 

3.社會效益 

改造日出大道對於花蓮市乃之交通、排水、觀

光之環境及品質，終致提昇地區之整體發展，而帶

動整體社會之利益，如： 

（1）改善既有大排環境，吸引觀光客及業者進駐，促進

地區繁榮，提供地區就業機會，均衡城鄉發展。 

（2）改善花蓮地區人本環境，降低淹水可能危害，節省

交通時間及費用，並可大幅改善周邊整體環境，重

塑往日風華。 

（3）藉由產業活化之營業增加，除吸引產業投入產品開

發與創意加值外，引導產業投入文化深耕或社會服

務之回饋，以創造更美好和諧之生命體驗。 

(七)上位計畫 

本計畫對應行政院「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之社



會面向-5.7 提供完善基本公共設施服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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